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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

城市地质调查专责工作小组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为加强我市城市地质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珠海市城市地质调查专责工作小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主要职责

　　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城市地质调查工作，制定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实施计划并组织落实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，指导督促各区（功能区）、各有关部门完成工作任务。
    二、组织架构

专责小组组长由分管自然资源工作的市政府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市政府协调自然资源工作的副秘书长、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成员单位包括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委军民融合办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科技创新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

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，市气象局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专责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市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专责工作小组建立联络员制度，各成员单位固定一名业务骨干作为联络人，负责日常工作联系和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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